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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46 號 委員 提案第 2404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淑華、萬美玲等 16 人，鑑於我國之刑事訴訟法中

，有關傳票之應記載事項之設計，其目的為充分告知並確保

被告與證人之權益。然考量近年來新住民或旅居我國之外籍

人士日增，致使實務上屢有外籍配偶或外籍人士因不黯中文

，未能理解傳票內容致使遭拘提、通緝、罰鍰之情況。為使

本法之設計更臻完善，爰提出「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及

第一百七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之刑事訴訟法中，有關傳票之應記載事項之設計，其目的為充分告知並確保被告與證

人之權益。然考量近年來新住民或旅居我國之外籍人士日增，致使實務上屢有外籍配偶或

外籍人士因不黯中文，未能理解傳票內容致使遭拘提、通緝、罰鍰之情況。 

二、根據司法院統計資料顯示，近五年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外國籍被告以通緝報結人

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自 103 年起至 107 年，分別有 24 人、33 人、69 人、152 人、133 人

，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411 人，其中又以越南籍被告居多，有 131 人，佔 31.8%；若扣掉中

國大陸籍被告，共有 290 人，佔外國籍被告七成以上（70.5%）。 

三、因此，為使刑事訴訟法之設計更臻完善，協助及保障外籍配偶、外籍人士落實證人或被告

之權利義務。爰提出「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提案人：許淑華  萬美玲   

連署人：鄭麗文  曾銘宗  吳怡玎  呂玉玲  洪孟楷  

溫玉霞  林為洲    廖國棟  李德維  

孔文吉  陳雪生  林文瑞  廖婉汝   

更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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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十一條 傳喚被告，應用

傳票。 

傳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及住、居所。 

二、案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

得命拘提。 

被告為外籍配偶、外籍

人士時，前項之記載事項應

加註該國文字或英文翻譯。 

被告之姓名不明或因其

他情形有必要時，應記載其

足資辨別之特徵。被告之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住、居所不明者，得免

記載。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

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

受命法官簽名。 

第七十一條 傳喚被告，應用

傳票。 

傳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及住、居所。 

二、案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

得命拘提。 

被告之姓名不明或因其

他情形有必要時，應記載其

足資辨別之特徵。被告之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住、居所不明者，得免

記載。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

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

受命法官簽名。 

一、新增第三項。 

二、本條所稱外籍配偶係指大

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以外之其他國家人民與我國

人民結婚者。 

三、鑒於我國之刑事訴訟法中

，有關傳票之應記載事項之

設計，其目的為充分告知被

告與證人之權益。然考量近

年來新住民、旅居我國之外

籍人士日增，致使實務上屢

有外籍配偶、外籍人士接獲

傳票後因不黯中文，未能理

解傳票內容致使遭拘提、通

緝、罰鍰之狀況。為使本法

之設計更臻完善，爰新增第

三項，明定被告為外籍配偶

、外籍人士時，法院應於傳

票上之記載事項加註該國文

字或英文翻譯。 

第一百七十五條 傳喚證人，

應用傳票。 

傳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證人之姓名、性別及住

所、居所。 

二、待證之事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

得處罰鍰及命拘提。 

五、證人得請求日費及旅費

。 

證人為外籍配偶、外籍

人士時，前項之記載事項應

加註該國文字或英文翻譯。 

第一百七十五條 傳喚證人，

應用傳票。 

傳票，應記載下列事項

： 

一、證人之姓名、性別及住

所、居所。 

二、待證之事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

得處罰鍰及命拘提。 

五、證人得請求日費及旅費

。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

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

受命法官簽名。 

一、新增第三項。 

二、本條所稱外籍配偶係指大

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以外之其他國家人民與我國

人民結婚者。 

三、考量近年來新住民、旅居

我國之外籍人士日增，為協

助刑事案件進行，並協助及

保障外籍配偶、外籍人士落

實證人之權利義務。爰新增

第三項，明定證人為外籍配

偶、外籍人士時，法院應於

傳票上之記載事項加註該國

文字或英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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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

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

受命法官簽名。 

傳票至遲應於到場期日

二十四小時前送達。但有急

迫情形者，不在此限。 

傳票至遲應於到場期日

二十四小時前送達。但有急

迫情形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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